[bookmark: _Toc99301424]第五章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5503][bookmark: _Toc466015313]救护车保险服务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84023125][bookmark: _Toc174185168]一、项目概况说明
[bookmark: _Toc341361580][bookmark: _Toc340002866][bookmark: _Toc405219162]本项目主要用于北京急救中心救护车的车辆保险，主要车型为救护车、特种救护车等，约200余辆，全部为燃油车。
(一)投保险种及保额
投保险种及保额根据相关规定执行，包括但不限于：交强险、车辆损失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
[bookmark: _Toc405219163]投标人提供的保险及服务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投标报价
1．投标人所提供的报价应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275698868][bookmark: _Toc341361582][bookmark: _Toc340002868][bookmark: _Toc275699232]2．投保车辆的保险期限统一按一年计算。
3．投标人在投标一览表中所填报的商业险自主定价系数即为本项目合同期内针对所有新购置车辆和续保车辆的投标承诺。
[bookmark: _Toc405219164]二、服务需求
（一）服务机构及人员配备
投标人应设立负责本项目政府采购合同项下承保、理赔及其他服务的专门机构，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每周7*24小时专人上门服务，并按要求提供人员配备名单。一旦出现人员变动，应及时书面告知采购人。
1.至少指派1名项目经理，负责按照本项目的有关内容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承保、理赔及其他各类保险服务，包括必要的组织与协调工作。
[bookmark: _Toc405219165]2．至少配备2名客户服务专员，分别作为项目专职承保人员、专职核赔人员，协助项目经理提供保险服务。
（二）承保服务
1．投保服务
每月按照双方约定，投标人根据提供的车辆清单，派专人提供上门服务，协助完成所有投保事宜，并按要求及时将保单和保费发票提供给投保人。
2．出单
投标人应在续保车辆保险到期一个月前为投保人直接办妥续保手续，不得委托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办理，同时将保单和保费发票按要求及时提供给投保人。
3．变更
[bookmark: _Toc405219166]投标人保证在接到车辆变更通知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办理变更手续，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应退保费退还投保人。
（三）理赔服务
投标人应建立理赔服务绿色通道，并具有较高的理赔处理信息化水平，切实遵守以下保险理赔服务条款，主动迅速地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实现客户服务高度满意。
1．接报案
（1）设立每周7*24小时保险服务专线电话，可全年365天随时接受被保险人的出险报案。
（2）被保险人因特殊情况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案，投标人应认可被保险人事后出具的书面说明，并视同为及时报案。
2．现场查勘
（1）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设定本项目免现场查勘标准。
（2）接到报案后，投标人需要或应被保险人要求进行现场查勘的，应指派专人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到达事故现场。
（3）如无法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事故现场，应以被保险人提供的现场照片、损失清单、事故说明、修理发票及其他证明材料作为赔付理算依据。如被保险人当时无法拍照，可不提供现场照片。
3．拖车服务
（1）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如被保险人需要，应免费提供拖车服务，并且五环内（含五环）拖车应在2小时之内、五环外拖车应在4小时之内到达事故现场。
（2）如无法或不能及时提供拖车服务，被保险人可自行联系拖车服务，并向投标人提供的符合物价和公安部门标准执行的拖车服务发票，中标人应就该部分拖车费用予以偿付。
4．定责定损
（1）接到被保险人赔偿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在30日内核定，对于不属于保险事故责任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向其发出《拒赔通知书》。
（2）接到被保险人报案后，对于属于保险责任的事故，应当按照以下约定及时定损：
A．对于常见车型，在接到报案后（涉及人身伤害事故的除外）：
预估车辆损失金额在人民币10,000元以内的，应在1个工作日内确定损失金额；
预估车辆损失金额在人民币10,000元－50,000元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确定损失金额；
预估车辆损失金额在人民币50,000元以上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确定损失金额；
B．对于特殊车型，应会同被保险人共同确定损失金额；
C．当和被保险人就赔偿结果无法达成一致时，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应选择具有国内保险公估营业许可的双方认可的公估公司进行损失理算，并由投标人负担有关公估费用；
（3）如未按约定时间定损，造成财产损失无法确定，应以被保险人提供的财产损毁照片、损失清单和修理发票作为赔付理算依据。
5．车辆修理
（1）车辆出险后，被保险人可选择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厂修理受损车辆，也可自行选择修理厂，投标人应予以认可。
（2）受损车辆的维修以修复为原则，但涉及车辆行车安全的关键零部件(如：刹车系统、转向系统),投标人应同意一律予以更换。受损车辆更换零部件应为主厂件、原配件。
（3）受损车辆在被保险人自选的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厂，或投标人推荐的修理厂进行修理，对于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内的损失，被保险人提供完整的索赔资料后，无需先行支付修理费用，由投标人与修理厂进行结算；涉及双方或多方事故的，按照被保险人要求直接向三者支付赔款。
6．索赔材料递交
（1）接到被保险人索赔材料后应立即审查核实，若认为有关证明或材料不完整，应以书面方式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需要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或材料。若在接到索赔资料后1个工作日内未给予有关审核意见，则视为认可索赔资料的完整性。
（2）对于无人伤的交通事故，被保险人可提供现场照片、情况说明作为事故证明材料，向投标人进行索赔。
7．赔款时限
（1）在被保险人提供完整必要的索赔材料后，承诺按下列约定时限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涉及人身伤害事故的除外）：
	赔款金额
	支付时限

	￥10,000元（含）以下
	当日支付

	￥10,000元～￥50,000元（含）
	3个工作日内

	￥50,000元以上
	5个工作日内


（2）如自收到完整的索赔资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未能确定赔偿金额，应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将可以确定的最低赔偿数额先行支付，待最终确定赔偿金额后及时支付相应的差额。
（3）如未按约定时间支付赔款，则应按照实际拖延天数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滞纳金，赔款滞纳金为应付赔款金额按实际违约天数所计算的单利（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利率）。
8．预付赔款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根据被保险人要求，投标人可按估损金额的一定比例预付赔款，保证被保险人尽快修复受损财产和安排人员救治。
9．特殊情况的处理
（1）关于异地出险
保险车辆在北京市行政区域以外发生保险事故，投标人应直接派人或委托有关机构代理查勘现场，并派专人协助被保险人全程办理相关索赔手续；同意在被保险人事先报案的前提下，接受二次修理费用。投标人应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全国通赔服务方案。如采购人受损车辆无法在异地修复，需要返回北京修理，投标人应提供免费拖车返京服务。
（2）同一被保险人保险车辆发生双方/多方事故
对于同一被保险人的保险车辆发生双方/多方事故，应在保险合同范围内进行赔偿。
（3）代位追偿
对于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被保险人无责，而第三方应负全部责任时，应按照相关规定以及保险险种先予赔偿被保险人，同时从被保险人取得代位追偿权利，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追偿权。由于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方请求赔偿的权利或因被保险人的过错致使投标人不能行使代位追偿权利的，投标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相应扣减保险赔偿金。
（4）支付抢救和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合法使用保险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造成车内人员或第三者人身伤害，需紧急抢救，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支付抢救和医疗费用。
10．理赔相关费用
理赔相关费用（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的处理费、车辆检验费、鉴定费，死者的验尸费、停放费、冷冻费等）须由投标人承担。
11．其他理赔服务
[bookmark: _Toc405219167]由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自行申报。
（四）其他特色服务
1.投标人可根据本项目特点，提供其他附加险，包括但不限于附加车轮单独损失险、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等。
[bookmark: _Toc405219169]2.投标人可根据本项目特点，针对双方事故（含车损、人伤），提供便捷理赔服务。
（五）保费支付方式
[bookmark: _Toc405219170]由投保人自行向投标人账户拨付保险费。
（六）服务内容	
1.提供承保数据
投标人应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车辆承保数据。
2.信息传输
投标人必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建立良好的信息传输网络，满足采购人对续保车辆、新购车辆承保和理赔等数据的即时查询、统计需求，并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和数据格式，及时提供保险服务的明细信息。投标人自行承担因建立信息传输网络而发生的己方网络建设费及维护费。
3.建立投诉制度，组织实施回访服务
（1）投标人应为本项目设立专门服务机构并设立专门服务电话，负责受理投保人的保险投诉。
（2）投标人应在本项目有效期内及保单有效期内，负责组织进行回访服务，收集投保人反馈意见。
4.组织提供培训服务
投标人应在本项目期内，根据采购人需要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专业培训。
[bookmark: _Toc405219168]5.在项目有效期内，享有投标人对社会车辆保险提供的所有优惠服务。
三、服务时间及地点
按照采购人实际需求。
四、其他要求
1．如果国家保险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投标人应与采购人及时协商，重新修订相关协议条款。如协商未达成一致，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不被视为违约。
2．如果保险行业价格体系或保险条款发生重大变化，采购人有权要求投标人重新报价，或终止合同后重新组织招标。
[bookmark: _GoBack]
